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2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丙○○為監護人。

三、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程序費用新臺幣19,000元由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為聲請人丙○○之配偶）於

民國113年2月因中風，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關係人乙○○為

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甲○

○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

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

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

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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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

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

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

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

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

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

(三)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

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

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

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

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

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

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

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

「支持決策制」）。

(四)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

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

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

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

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

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

「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

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

【註3】。

三、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

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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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一)關係人乙○○於民國113年5月6日經鑑定為第1類（即神經系

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與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極重度障礙，ICD（The Interna

-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即國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

計分類）診斷為外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伴隨持續時間不明的

意識喪失，後遺症；昏迷；未明確的腦梗塞（診斷代碼為S0

6.5X9S；R40.2；I63.9）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

23頁所附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其次，關係人乙○○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吳松澈

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外，經鑑定人

綜合關係人乙○○之個人史及相關史、檢查結果及身心狀

態、目前日常生活，其鑑定意見略以：關係人乙○○為腦出

血中風個案，經過半年以上的復原，仍為重度血管性失智

症，目前日常生活均無法自理，需要他人完全協助，無經濟

活動、獨立交通事務及健康照顧之能力，社會性活動能力亦

嚴重缺損，恢復之可能性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53頁所附之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乙○○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

人乙○○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乙○○於訪視過程呈現閉

眼睡覺狀態，聲請人多次呼喊其名字，關係人乙○○無睜眼

及任何回應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

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乙○○於本院在鑑定人前叫喚時躺臥輪椅上，插

鼻胃管及氣切，並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舉起手等

語後，右手有上舉之動作；復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

則請出聲等語後，未為回應，且右手及右腳有疑似不自主移

動，無法進行後續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138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乙○○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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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表示：關係人乙○○無法表達及接收指令等語（見本院卷

第138頁）。

(四)堪認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

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因而欠缺獨

自或與他人為財產交易之行為能力，而有為監護宣告之必

要。

(五)又本院參酌前揭㈡㈢之鑑定報告、訪視調查報告及鑑定過

程，堪認關係人乙○○應無理解本裁定結果之影響與基於此

項理解而表達意見之能力。爰不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

項準用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聽取其意願或意見，附此敘明

【註4】。　　　　　

四、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

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

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

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

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

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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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

略）。」

　⒊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

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

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

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

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

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

利。

　⒋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

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

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

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本院參酌：

　⒈聲請人及關係人甲○○分別為關係人乙○○之配偶及女，並

分別有意願擔任之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見本院

卷第15-17、33-35及138頁所附之同意書、個人戶籍資料及

本院鑑定筆錄）。

　⒉又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

　⑴聲請人與關係人乙○○為夫妻，過往互動良好，無不利關係

人乙○○之情事，聲請監護宣告動機係協助處理關係人乙○

○名下土地買賣，所得收入將用於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聲

請動機無不適之處。又聲請人每週平均5次，每次1小時探視

關係人乙○○，亦願意配合醫院照護及規定，平時與其女即

關係人甲○○與第三人林○○互動正向，故建議由聲請人擔

任監護人。

　⑵關係人甲○○目前於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擔任社會工作師，其

可回答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之動機及關係人乙○○目前之受

照顧情形，過往與關係人乙○○關係良好，無不利之情事，

且聲請人及第三人林○○均同意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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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職，故評估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

院卷第97頁）。

(三)堪認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乙○○之監護人，並由關係人甲○

○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意

願及選擇。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

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

3項。

五、監護人之職務及其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義務：

(一)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

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

狀況，民法第1112條定有明文。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

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

責。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5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

算，民法第110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

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二)其次，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

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

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

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

為，民法第1099條之1另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

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三)故聲請人於監護開始時（即本件監護宣告之裁定送達聲請人

時，見家事事件法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除應依民法第1112

條之規定執行其職務外，並應會同關係人甲○○於2個月內

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

前，對於關係人乙○○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

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關係人乙○○，除應負賠償之責

外，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第1106條之1規定，法院得因關係

人乙○○本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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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改定適

當之監護人，並得先行宣告停止聲請人之監護權，而由當地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監護人。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

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

之鑑定費用18,000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

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

定裁定如主文第4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

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

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4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

人，且附表所示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

抗告外，聲請人自得代理關係人乙○○償還（依民法第106

條但書之規定，因專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係自己代理與雙

方代理禁止之例外，故無庸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1098條第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

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

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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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

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

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

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

　⒋退步言之，縱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亦得準用

（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或類推

適用於家事非訟事件。惟：

　⑴參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前略）除第1項所規定之

情形外，其他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判（例如：第114條

第1項、第249條之1第3項、第436條之19第1項），亦宜命加

給利息，以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

用，並將利息起算日一致規定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算，爰修

正第3項（後略）。」可見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加給利息之制

度目的，乃係為促使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儘速償付應賠

償對造之訴訟費用。

　⑵而監護人既然得隨時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償還其所繳納之程

序費用（見前揭㈢之說明），自無透過加給利息使其能儘

速受償之必要。否則，如再命受監護宣告之人應加給利息，

無異賦予監護人有透過程序費用額之裁定向受監護宣告之人

收取利息之權利，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恐非公允。

　⑶故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適用範圍應為目的性限縮解

釋，而不適用於監護宣告事件之程序費用係由監護人預納之

情形。

　⒌綜上所述，本件自應無庸依（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

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

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

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

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

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

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

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

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

（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

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

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

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

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

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

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

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

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

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

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

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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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

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

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

保護其權益。

【註4】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

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

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

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

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第21條規定：「締約國

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

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

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

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後略）。」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

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

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

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

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

6條第1項及第178條第2項等規定，亦準用於關於聲請監護及

輔助宣告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中，應賦予身心障礙者

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

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

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

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

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

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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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

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

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

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

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

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

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

四、換言之，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身

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似乎僅有「直接向法院

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1條既然揭示身心障礙者有「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

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可見身

心障礙者應有選擇表達意見與否及其表達方式的權利。

(二)換言之，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

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律師、社

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

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身心障礙者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

表與身心障礙者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身心障礙者在獲

得相當支持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身心障礙者之

意見等情形。

(三)故尚難僅憑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之判決意旨，逕認

認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

為之」一種—亦即限制（或剝奪）身心障礙者有選擇透過代

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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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鑑定費用 18,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3

及147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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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2號
聲  請  人  丙○○


關  係  人  乙○○


            甲○○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丙○○為監護人。
三、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程序費用新臺幣19,000元由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為聲請人丙○○之配偶）於民國113年2月因中風，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關係人乙○○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三)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四)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一)關係人乙○○於民國113年5月6日經鑑定為第1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與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極重度障礙，ICD（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即國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診斷為外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伴隨持續時間不明的意識喪失，後遺症；昏迷；未明確的腦梗塞（診斷代碼為S06.5X9S；R40.2；I63.9）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23頁所附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其次，關係人乙○○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吳松澈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乙○○之個人史及相關史、檢查結果及身心狀態、目前日常生活，其鑑定意見略以：關係人乙○○為腦出血中風個案，經過半年以上的復原，仍為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目前日常生活均無法自理，需要他人完全協助，無經濟活動、獨立交通事務及健康照顧之能力，社會性活動能力亦嚴重缺損，恢復之可能性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53頁所附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乙○○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乙○○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乙○○於訪視過程呈現閉眼睡覺狀態，聲請人多次呼喊其名字，關係人乙○○無睜眼及任何回應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乙○○於本院在鑑定人前叫喚時躺臥輪椅上，插鼻胃管及氣切，並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舉起手等語後，右手有上舉之動作；復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請出聲等語後，未為回應，且右手及右腳有疑似不自主移動，無法進行後續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138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乙○○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乙○○無法表達及接收指令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
(四)堪認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因而欠缺獨自或與他人為財產交易之行為能力，而有為監護宣告之必要。
(五)又本院參酌前揭㈡㈢之鑑定報告、訪視調查報告及鑑定過程，堪認關係人乙○○應無理解本裁定結果之影響與基於此項理解而表達意見之能力。爰不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準用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聽取其意願或意見，附此敘明【註4】。　　　　　
四、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⒊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⒋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本院參酌：
　⒈聲請人及關係人甲○○分別為關係人乙○○之配偶及女，並分別有意願擔任之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見本院卷第15-17、33-35及138頁所附之同意書、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鑑定筆錄）。
　⒉又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
　⑴聲請人與關係人乙○○為夫妻，過往互動良好，無不利關係人乙○○之情事，聲請監護宣告動機係協助處理關係人乙○○名下土地買賣，所得收入將用於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聲請動機無不適之處。又聲請人每週平均5次，每次1小時探視關係人乙○○，亦願意配合醫院照護及規定，平時與其女即關係人甲○○與第三人林○○互動正向，故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
　⑵關係人甲○○目前於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擔任社會工作師，其可回答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之動機及關係人乙○○目前之受照顧情形，過往與關係人乙○○關係良好，無不利之情事，且聲請人及第三人林○○均同意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一職，故評估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
(三)堪認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乙○○之監護人，並由關係人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3項。
五、監護人之職務及其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義務：
(一)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民法第1112條定有明文。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算，民法第110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二)其次，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之1另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三)故聲請人於監護開始時（即本件監護宣告之裁定送達聲請人時，見家事事件法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除應依民法第1112條之規定執行其職務外，並應會同關係人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對於關係人乙○○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關係人乙○○，除應負賠償之責外，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第1106條之1規定，法院得因關係人乙○○本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並得先行宣告停止聲請人之監護權，而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監護人。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18,000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4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4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所示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代理關係人乙○○償還（依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因專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係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禁止之例外，故無庸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109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
　⒋退步言之，縱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亦得準用（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或類推適用於家事非訟事件。惟：
　⑴參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前略）除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其他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判（例如：第114條第1項、第249條之1第3項、第436條之19第1項），亦宜命加給利息，以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並將利息起算日一致規定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算，爰修正第3項（後略）。」可見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加給利息之制度目的，乃係為促使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儘速償付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
　⑵而監護人既然得隨時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償還其所繳納之程序費用（見前揭㈢之說明），自無透過加給利息使其能儘速受償之必要。否則，如再命受監護宣告之人應加給利息，無異賦予監護人有透過程序費用額之裁定向受監護宣告之人收取利息之權利，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恐非公允。
　⑶故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適用範圍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而不適用於監護宣告事件之程序費用係由監護人預納之情形。
　⒌綜上所述，本件自應無庸依（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第21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後略）。」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6條第1項及第178條第2項等規定，亦準用於關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中，應賦予身心障礙者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似乎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1條既然揭示身心障礙者有「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可見身心障礙者應有選擇表達意見與否及其表達方式的權利。
(二)換言之，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身心障礙者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身心障礙者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身心障礙者在獲得相當支持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身心障礙者之意見等情形。
(三)故尚難僅憑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之判決意旨，逕認認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限制（或剝奪）身心障礙者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0頁）



		鑑定費用

		18,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3及147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2號
聲  請  人  丙○○

關  係  人  乙○○

            甲○○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丙○○為監護人。
三、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程序費用新臺幣19,000元由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為聲請人丙○○之配偶）於民國
    113年2月因中風，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關係人乙○○為監護之
    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
    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
    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
    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
    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
    ，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
    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
    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
    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三)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
    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
    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
    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
    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
    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
    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
    ，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
    持決策制」）。
(四)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
    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
    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
    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
    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
    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
    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
    【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
    註3】。
三、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
    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一)關係人乙○○於民國113年5月6日經鑑定為第1類（即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與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極重度障礙，ICD（The Interna-t
    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即國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
    計分類）診斷為外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伴隨持續時間不明的
    意識喪失，後遺症；昏迷；未明確的腦梗塞（診斷代碼為S0
    6.5X9S；R40.2；I63.9）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
    23頁所附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其次，關係人乙○○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吳松澈醫
    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外，經鑑定人綜
    合關係人乙○○之個人史及相關史、檢查結果及身心狀態、目
    前日常生活，其鑑定意見略以：關係人乙○○為腦出血中風個
    案，經過半年以上的復原，仍為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目前日
    常生活均無法自理，需要他人完全協助，無經濟活動、獨立
    交通事務及健康照顧之能力，社會性活動能力亦嚴重缺損，
    恢復之可能性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53頁所附之臺北榮民總
    醫院臺東分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乙○○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
    乙○○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乙○○於訪視過程呈現閉眼睡覺
    狀態，聲請人多次呼喊其名字，關係人乙○○無睜眼及任何回
    應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
    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乙○○於本院在鑑定人前叫喚時躺臥輪椅上，插鼻
    胃管及氣切，並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舉起手等語
    後，右手有上舉之動作；復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
    請出聲等語後，未為回應，且右手及右腳有疑似不自主移動
    ，無法進行後續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138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乙○○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
    表示：關係人乙○○無法表達及接收指令等語（見本院卷第13
    8頁）。
(四)堪認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
    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因而欠缺獨自
    或與他人為財產交易之行為能力，而有為監護宣告之必要。
(五)又本院參酌前揭㈡㈢之鑑定報告、訪視調查報告及鑑定過程
    ，堪認關係人乙○○應無理解本裁定結果之影響與基於此項理
    解而表達意見之能力。爰不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準
    用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聽取其意願或意見，附此敘明【註
    4】。　　　　　
四、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
    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
    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
    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
    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
    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
    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
    略）。」
　⒊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
    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
    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
    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
    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⒋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
    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
    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
    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
    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本院參酌：
　⒈聲請人及關係人甲○○分別為關係人乙○○之配偶及女，並分別
    有意願擔任之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見本院卷第
    15-17、33-35及138頁所附之同意書、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
    鑑定筆錄）。
　⒉又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
　⑴聲請人與關係人乙○○為夫妻，過往互動良好，無不利關係人
    乙○○之情事，聲請監護宣告動機係協助處理關係人乙○○名下
    土地買賣，所得收入將用於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聲請動機
    無不適之處。又聲請人每週平均5次，每次1小時探視關係人
    乙○○，亦願意配合醫院照護及規定，平時與其女即關係人甲
    ○○與第三人林○○互動正向，故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
　⑵關係人甲○○目前於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擔任社會工作師，其可
    回答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之動機及關係人乙○○目前之受照顧
    情形，過往與關係人乙○○關係良好，無不利之情事，且聲請
    人及第三人林○○均同意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一職，
    故評估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7
    頁）。
(三)堪認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乙○○之監護人，並由關係人甲○○擔
    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
    選擇。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
    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3項。
五、監護人之職務及其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義務：
(一)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
    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
    狀況，民法第1112條定有明文。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
    ，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算，
    民法第110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
    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二)其次，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
    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
    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
    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
    為，民法第1099條之1另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
    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三)故聲請人於監護開始時（即本件監護宣告之裁定送達聲請人
    時，見家事事件法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除應依民法第1112
    條之規定執行其職務外，並應會同關係人甲○○於2個月內開
    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
    ，對於關係人乙○○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如因
    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關係人乙○○，除應負賠償之責外，依
    民法第1113條準用第1106條之1規定，法院得因關係人乙○○
    本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
    人，並得先行宣告停止聲請人之監護權，而由當地社會福利
    主管機關為監護人。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
    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
    之鑑定費用18,000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
    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
    定裁定如主文第4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
    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
    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4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
    ，且附表所示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
    告外，聲請人自得代理關係人乙○○償還（依民法第106條但
    書之規定，因專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係自己代理與雙方代
    理禁止之例外，故無庸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1098條第2項之
    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
    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
    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
    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
    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
    定則不在準用之列。
　⒋退步言之，縱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亦得準用（依
    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或類推適用
    於家事非訟事件。惟：
　⑴參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前略）除第1項所規定之情
    形外，其他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判（例如：第114條第1
    項、第249條之1第3項、第436條之19第1項），亦宜命加給
    利息，以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
    ，並將利息起算日一致規定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算，爰修正
    第3項（後略）。」可見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加給利息之制度
    目的，乃係為促使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儘速償付應賠償
    對造之訴訟費用。
　⑵而監護人既然得隨時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償還其所繳納之程
    序費用（見前揭㈢之說明），自無透過加給利息使其能儘速
    受償之必要。否則，如再命受監護宣告之人應加給利息，無
    異賦予監護人有透過程序費用額之裁定向受監護宣告之人收
    取利息之權利，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恐非公允。
　⑶故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適用範圍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
    而不適用於監護宣告事件之程序費用係由監護人預納之情形
    。
　⒌綜上所述，本件自應無庸依（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
    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
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
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
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
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
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
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
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
（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
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
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
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
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
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
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
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
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
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
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
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
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
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
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
保護其權益。
【註4】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
    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
    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
    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
    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第21條規定：「締約國
    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
    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
    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
    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後略）。」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
    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
    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
    ，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
    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6
    條第1項及第178條第2項等規定，亦準用於關於聲請監護及
    輔助宣告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中，應賦予身心障礙者
    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
    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
    ，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
    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
    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
    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
    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
    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
    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
    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
    、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
    ，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
    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
四、換言之，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身
    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似乎僅有「直接向法院
    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1條既然揭示身心障礙者有「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
    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可見身
    心障礙者應有選擇表達意見與否及其表達方式的權利。
(二)換言之，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
    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律師、社工
    、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
    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身心障礙者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
    與身心障礙者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身心障礙者在獲得
    相當支持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身心障礙者之意
    見等情形。
(三)故尚難僅憑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之判決意旨，逕認
    認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
    為之」一種—亦即限制（或剝奪）身心障礙者有選擇透過代
    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0頁） 鑑定費用 18,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3及147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2號
聲  請  人  丙○○


關  係  人  乙○○


            甲○○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丙○○為監護人。
三、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程序費用新臺幣19,000元由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為聲請人丙○○之配偶）於民國113年2月因中風，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關係人乙○○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三)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四)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一)關係人乙○○於民國113年5月6日經鑑定為第1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與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極重度障礙，ICD（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即國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診斷為外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伴隨持續時間不明的意識喪失，後遺症；昏迷；未明確的腦梗塞（診斷代碼為S06.5X9S；R40.2；I63.9）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23頁所附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其次，關係人乙○○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吳松澈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乙○○之個人史及相關史、檢查結果及身心狀態、目前日常生活，其鑑定意見略以：關係人乙○○為腦出血中風個案，經過半年以上的復原，仍為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目前日常生活均無法自理，需要他人完全協助，無經濟活動、獨立交通事務及健康照顧之能力，社會性活動能力亦嚴重缺損，恢復之可能性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53頁所附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乙○○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乙○○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乙○○於訪視過程呈現閉眼睡覺狀態，聲請人多次呼喊其名字，關係人乙○○無睜眼及任何回應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乙○○於本院在鑑定人前叫喚時躺臥輪椅上，插鼻胃管及氣切，並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舉起手等語後，右手有上舉之動作；復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請出聲等語後，未為回應，且右手及右腳有疑似不自主移動，無法進行後續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138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乙○○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乙○○無法表達及接收指令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
(四)堪認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因而欠缺獨自或與他人為財產交易之行為能力，而有為監護宣告之必要。
(五)又本院參酌前揭㈡㈢之鑑定報告、訪視調查報告及鑑定過程，堪認關係人乙○○應無理解本裁定結果之影響與基於此項理解而表達意見之能力。爰不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準用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聽取其意願或意見，附此敘明【註4】。　　　　　
四、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⒊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⒋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本院參酌：
　⒈聲請人及關係人甲○○分別為關係人乙○○之配偶及女，並分別有意願擔任之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見本院卷第15-17、33-35及138頁所附之同意書、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鑑定筆錄）。
　⒉又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
　⑴聲請人與關係人乙○○為夫妻，過往互動良好，無不利關係人乙○○之情事，聲請監護宣告動機係協助處理關係人乙○○名下土地買賣，所得收入將用於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聲請動機無不適之處。又聲請人每週平均5次，每次1小時探視關係人乙○○，亦願意配合醫院照護及規定，平時與其女即關係人甲○○與第三人林○○互動正向，故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
　⑵關係人甲○○目前於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擔任社會工作師，其可回答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之動機及關係人乙○○目前之受照顧情形，過往與關係人乙○○關係良好，無不利之情事，且聲請人及第三人林○○均同意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一職，故評估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
(三)堪認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乙○○之監護人，並由關係人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3項。
五、監護人之職務及其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義務：
(一)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民法第1112條定有明文。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算，民法第110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二)其次，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之1另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三)故聲請人於監護開始時（即本件監護宣告之裁定送達聲請人時，見家事事件法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除應依民法第1112條之規定執行其職務外，並應會同關係人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對於關係人乙○○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關係人乙○○，除應負賠償之責外，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第1106條之1規定，法院得因關係人乙○○本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並得先行宣告停止聲請人之監護權，而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監護人。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18,000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4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4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所示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代理關係人乙○○償還（依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因專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係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禁止之例外，故無庸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109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
　⒋退步言之，縱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亦得準用（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或類推適用於家事非訟事件。惟：
　⑴參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前略）除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其他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判（例如：第114條第1項、第249條之1第3項、第436條之19第1項），亦宜命加給利息，以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並將利息起算日一致規定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算，爰修正第3項（後略）。」可見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加給利息之制度目的，乃係為促使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儘速償付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
　⑵而監護人既然得隨時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償還其所繳納之程序費用（見前揭㈢之說明），自無透過加給利息使其能儘速受償之必要。否則，如再命受監護宣告之人應加給利息，無異賦予監護人有透過程序費用額之裁定向受監護宣告之人收取利息之權利，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恐非公允。
　⑶故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適用範圍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而不適用於監護宣告事件之程序費用係由監護人預納之情形。
　⒌綜上所述，本件自應無庸依（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第21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後略）。」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6條第1項及第178條第2項等規定，亦準用於關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中，應賦予身心障礙者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似乎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1條既然揭示身心障礙者有「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可見身心障礙者應有選擇表達意見與否及其表達方式的權利。
(二)換言之，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身心障礙者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身心障礙者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身心障礙者在獲得相當支持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身心障礙者之意見等情形。
(三)故尚難僅憑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之判決意旨，逕認認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限制（或剝奪）身心障礙者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0頁）



		鑑定費用

		18,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3及147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2號
聲  請  人  丙○○

關  係  人  乙○○

            甲○○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丙○○為監護人。
三、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程序費用新臺幣19,000元由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為聲請人丙○○之配偶）於民國113年2月因中風，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關係人乙○○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三)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四)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一)關係人乙○○於民國113年5月6日經鑑定為第1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與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極重度障礙，ICD（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即國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診斷為外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伴隨持續時間不明的意識喪失，後遺症；昏迷；未明確的腦梗塞（診斷代碼為S06.5X9S；R40.2；I63.9）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23頁所附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其次，關係人乙○○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吳松澈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乙○○之個人史及相關史、檢查結果及身心狀態、目前日常生活，其鑑定意見略以：關係人乙○○為腦出血中風個案，經過半年以上的復原，仍為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目前日常生活均無法自理，需要他人完全協助，無經濟活動、獨立交通事務及健康照顧之能力，社會性活動能力亦嚴重缺損，恢復之可能性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53頁所附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乙○○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乙○○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乙○○於訪視過程呈現閉眼睡覺狀態，聲請人多次呼喊其名字，關係人乙○○無睜眼及任何回應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乙○○於本院在鑑定人前叫喚時躺臥輪椅上，插鼻胃管及氣切，並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舉起手等語後，右手有上舉之動作；復於本院詢問其若有聽到聲音，則請出聲等語後，未為回應，且右手及右腳有疑似不自主移動，無法進行後續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138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乙○○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乙○○無法表達及接收指令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
(四)堪認關係人乙○○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因而欠缺獨自或與他人為財產交易之行為能力，而有為監護宣告之必要。
(五)又本院參酌前揭㈡㈢之鑑定報告、訪視調查報告及鑑定過程，堪認關係人乙○○應無理解本裁定結果之影響與基於此項理解而表達意見之能力。爰不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準用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聽取其意願或意見，附此敘明【註4】。　　　　　
四、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⒊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⒋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本院參酌：
　⒈聲請人及關係人甲○○分別為關係人乙○○之配偶及女，並分別有意願擔任之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見本院卷第15-17、33-35及138頁所附之同意書、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鑑定筆錄）。
　⒉又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
　⑴聲請人與關係人乙○○為夫妻，過往互動良好，無不利關係人乙○○之情事，聲請監護宣告動機係協助處理關係人乙○○名下土地買賣，所得收入將用於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聲請動機無不適之處。又聲請人每週平均5次，每次1小時探視關係人乙○○，亦願意配合醫院照護及規定，平時與其女即關係人甲○○與第三人林○○互動正向，故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
　⑵關係人甲○○目前於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擔任社會工作師，其可回答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之動機及關係人乙○○目前之受照顧情形，過往與關係人乙○○關係良好，無不利之情事，且聲請人及第三人林○○均同意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一職，故評估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
(三)堪認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乙○○之監護人，並由關係人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3項。
五、監護人之職務及其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義務：
(一)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民法第1112條定有明文。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算，民法第110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二)其次，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之1另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亦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
(三)故聲請人於監護開始時（即本件監護宣告之裁定送達聲請人時，見家事事件法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除應依民法第1112條之規定執行其職務外，並應會同關係人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對於關係人乙○○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關係人乙○○，除應負賠償之責外，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第1106條之1規定，法院得因關係人乙○○本人、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並得先行宣告停止聲請人之監護權，而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監護人。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18,000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4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4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所示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代理關係人乙○○償還（依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因專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係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禁止之例外，故無庸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109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
　⒋退步言之，縱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亦得準用（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及家事事件法第97條）或類推適用於家事非訟事件。惟：
　⑴參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前略）除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其他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判（例如：第114條第1項、第249條之1第3項、第436條之19第1項），亦宜命加給利息，以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並將利息起算日一致規定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算，爰修正第3項（後略）。」可見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加給利息之制度目的，乃係為促使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儘速償付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
　⑵而監護人既然得隨時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償還其所繳納之程序費用（見前揭㈢之說明），自無透過加給利息使其能儘速受償之必要。否則，如再命受監護宣告之人應加給利息，無異賦予監護人有透過程序費用額之裁定向受監護宣告之人收取利息之權利，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恐非公允。
　⑶故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適用範圍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而不適用於監護宣告事件之程序費用係由監護人預納之情形。
　⒌綜上所述，本件自應無庸依（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第21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後略）。」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6條第1項及第178條第2項等規定，亦準用於關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聲請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中，應賦予身心障礙者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似乎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1條既然揭示身心障礙者有「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可見身心障礙者應有選擇表達意見與否及其表達方式的權利。
(二)換言之，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身心障礙者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身心障礙者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身心障礙者在獲得相當支持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身心障礙者之意見等情形。
(三)故尚難僅憑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之判決意旨，逕認認身心障礙者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限制（或剝奪）身心障礙者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0頁） 鑑定費用 18,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3及147頁） 






